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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訴訟更新

謹提述百盛商業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六日有關該訴訟
的公告（「首份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首份公告所用詞彙在本公告中具有相
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宣佈，合肥百盛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八日就裁決書向大連中級法院
提出上訴。上訴日期處於中國法律訂明的期間內。

誠如首份公告「2.2有關裁決書的其他資料」小節中所披露，倘合肥百盛於中國法
律訂明的期間內提出上訴，則裁決書不會生效；倘合肥百盛提出上訴，原告人主
張將由上訴法院作出裁決。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該訴訟另作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百盛商業集團有限公司

丹斯里鍾廷森
執行董事及主席

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丹斯里鍾廷森、張瑞雄先生及鍾珊珊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；拿
督何國忠博士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；拿督胡亞橋、高德輝先生及丘銘劍先生為本
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
